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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

前 言

《巨鹿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以下简称《规

划》）自实施以来，在保护耕地、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认真落实“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坚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努力开创新时代建设“经济强县、美

丽古郡、幸福巨鹿”新局面，保障巨鹿县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

资源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巨鹿县在本次规划修改中将落实

园区产业、特色农业产业等用地规模，根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调整和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资办字

[2014]20 号）文件的规定，修改本次《规划》。

本次《规划》修改，以 2019 年为评价时点，在分析土地变更调

查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了现行规划实施情况。依据县域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对城镇建设用地、村庄建设用地布局做修改，并编

制本方案。方案针对本次调整地块在环境、经济发展、耕地质量方面

进行了全面分析，阐述了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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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地理位置

巨鹿县地处太行山东侧的古黄河、漳河冲积平原上，隶属河北省

邢台市，位于北纬 37°07′18″至 37°25′32″、东经 114°50′

14″至 115°12′50″之间。土地总面积为 63123.75 公顷，南北距

离 31.10 公里，东西距离 28.20 公里。

巨鹿县东与南宫市、广宗县接壤，西与隆尧县、任泽区相连，南

与平乡县毗邻，北与宁晋县、新河县交界。中心城区西北距省会石家

庄 105 公里，北距首都北京 395 公里。有邢德线、南郝线、定魏线等

省级交通动脉，邢衡高速横穿境内，邯黄铁路从县境东部穿过，青银

高速、京港澳高速、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夹道而行，交通十分便利。

（二）自然条件

巨鹿县全境为平原，地势平坦，略呈南高北低态势，平均海拔

26—31 米。巨鹿县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其特点四季分明，春旱多风，

夏热多雨，秋高气爽，冬寒晴燥。年温及日温差异较大，温度适宜，

热量较多，光照充足。据气象资料显示，巨鹿县多年平均日照时数

2441.00 小时，无霜期 215 天，年平均气温 13.40℃，年降水 499.20mm，

降水多集中于 7、8 月份。县境东部有老漳河，西部有小漳河，均属

滏阳河水系。本县土壤类型属潮土，分为砂壤质潮土、壤质潮土、中

壤质潮土。

（三）社会经济状况

巨鹿县辖 6镇、4乡，291 个行政村，总面积 63123.75 公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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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全县总人口 43.41 万人。全县耕地面积 42181.52 公顷，

人均耕地 0.10 公顷。

2019 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80.08 亿元，同比增长 7.50%；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 8.00%；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30%；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 10.00%；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6.92 亿元，同比增长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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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规划实施情况

（一）土地利用现状

2018 年，全县土地总面积 63123.75 公顷，其中，农用地 51307.01

公顷，建设用地 9046.87 公顷，其他土地 2769.87 公顷，分别占土地

总面积的 81.28%、14.33%、4.39%。

农用地中，耕地 42181.52 公顷，园地 5131.07 公顷，林地 773.68

公顷，其他农用地 3220.74 公顷，分别占农用地面积的 82.21%、

10.00%、1.51%、6.28%。

建设用地中，城镇用地 1315.85 公顷，农村居民点用地 6393.84

公顷，采矿用地 152.91 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1184.27 公

顷，分别占建设用地面积的 14.55%、70.67%、1.69%、13.09%。

其他土地中，水域 895.56 公顷，自然保留地 1874.31 公顷，分

别占其他土地面积的 32.33%、67.67%。

（二）规划主要调控指标执行情况

1、耕地保有量执行情况

现行规划确定 2020 年耕地保有量 40984.33 公顷，规划实施至

2018 年，耕地面积为 42181.52 公顷，高于耕地保有量目标 1197.19

公顷，耕地保护实施情况良好。

2、基本农田保护情况

现行规划确定 2020 年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35948.67 公顷，截止

2018 年，全县实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35988.25 公顷，高于指标

39.58 公顷，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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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用地规模指标执行情况

（1）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年，上级下达巨鹿县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为 8756.47

公顷，截止 2018 年，全县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9046.87 公顷，超出规

划控制指标值 290.40 公顷。

（2）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 年，上级下达巨鹿县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为

7633.26 公顷，截止 2018 年，全县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7862.60

公顷，高于指标 229.34 公顷。

（3）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 年，上级下达巨鹿县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为

2486.12 公顷，截止 2018 年，全县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为 1486.76

公顷，未超过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

（4）新增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执行情况

规划至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819.74 公顷以内。

2010-2018 年，全县已使用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558.16 公顷，剩余

261.58 公顷，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及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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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修改必要性分析

（一）保障工业园区发展的需要

近几年随着园区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工业不断向园区聚集，导

致用地规模的快速扩展，园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建设用地规模的支撑。

为建设“经济强县、美丽古郡、幸福巨鹿”，需要对工业园区的用地

布局进行修改，方能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提升园区经济效益。

（二）发展特色农业的需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

机遇,立足资源特色和产业基础,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产

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按照

发展“第六产业”的理念,本次规划修改充分发挥县域南部特色农业

集聚区的优势，根据县域资源禀赋特征,整合本地资源,突出生态与科

技特色,建设富硒农产品研发和培育中心，引导和推动当地农业经济

发展和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人口、资源、经济、社会、

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因现行规划中，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对新增建设用

地的需求预期不足，为保障特色农业产业的顺利实施，有必要进行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

（三）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需要

为落实《巨鹿县“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活动实施方案》，本次

规划修改落实一批扶贫项目和省重点建设项目，建设富硒金银花、富

硒枸杞培育基地，设立“扶贫车间”，吸纳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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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稳定和可持续脱贫。因现行规划中，对脱贫攻坚重点区新增建设

用地预期不足，为保障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实施，有必要进行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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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依据和原则

（一）规划修改的指导思想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思想，全面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

基本国策，大力提倡生态文明，统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各业用地

需求，积极探索规划实施的制度创新，严格规范各类土地利用和建设

行为，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保障巨鹿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规划修改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7 年修订）；

4、《河北省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 9 月 26 日）；

5、《河北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4 年 9月 26 日）；

6、《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运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脱贫攻坚的

通知》国土资发[2017]41 号；

7、《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调整和

实施管理的通知》冀国土资发[2014]20 号；

8、《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支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通

知》冀国土资发[2018]1 号；

9、《省委省政府关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的决定》冀发[2015]2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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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河北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省 2020 年

省重点项目计划》的通知 冀重办[2020]2 号。

11、《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1024-2010）；

1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1021-2009）；

13、《巨鹿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14、《巨鹿县工业聚集区总体规划（2010-2020 年）》；

15、《巨鹿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三）规划修改的原则

1、总量平衡原则

本级规划修改原则上不得突破规划约束性调控指标，确需突破

的，应先通过上级规划修改进行统筹平衡。

2、优化配置原则

规划修改涉及的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调整，其目标应比规划修改

前趋于合理、优化，科学配置用地。

3、保护耕地原则

规划修改应以保护耕地为前提，确保规划修改后耕地和基本农田

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调出地块的耕地质量等别不得低于调

入地块的耕地质量等别。

4、公众参与原则

修改要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举行听证，充分论证，修改方案

应按程序进行公示。

5、与相关规划相衔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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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应注重与城乡规划、交通规划、环境规划、水利规划、

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等相关规划衔接与协调，处理好专项规划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

6、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以最新土地利用变更调查为基础，按照保护耕地为前提、控制新

增为重点、节约集约为核心的方针，遵循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

集约的原则，引导工业向工业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住宅向社区

集中，进一步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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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修改具体方案

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调出 1 个地块，总面积 2.4276 公

顷；调入 7个地块，总面积 2.4276 公顷。

（一）调出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出 1 个地块，总面积 2.4276 公顷，为采矿用

地。

1、调出基本情况

TC1：面积 2.4276 公顷（采矿用地 2.4276 公顷），位于官亭镇

樊家庄村和台头村，管制分区由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

2、调出原因

TC1 原因：巨鹿为贫困县，依据《河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

支持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通知》（冀国土资规[2018]1 号）中关于“支

持贫困地区适时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调整，根据脱贫攻坚需

求，统筹安排各类用地规模，优化建设用地布局，支持农村新产业新

业态发展，保障扶贫搬迁、民生发展和基础设施等建设需要。在城乡

建设用地规模总量控制的基础上，可根据需要将拟复垦的工矿废弃

地、扶贫搬迁村庄等建设用地规模调整使用。”的文件精神，将整治

规划中部分拟复垦采矿用地规模作为调出地块。TC1 地块已列入《巨

鹿县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 年)》方案中的土地复垦项目，目前正

在进行立项，故将地块调出使用。

（二）调入情况

1、调入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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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规划修改共调入 7 个地块，总面积 2.4276 公顷。其中，耕

地0.3909公顷，园地0.7627公顷，林地0.0544公顷，农村道路0.0108

公顷，村庄 1.2088 公顷。

TR1：面积 1.6329 公顷（耕地 0.3909 公顷，园地 0.0152 公顷，

林地 0.0170 公顷，农村道路 0.0010 公顷，村庄 1.2088 公顷），调

整地块位于巨鹿镇西徐庄村和王虎寨镇后塔寺村，管制分区由有条件

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TR2：面积 0.1272 公顷（园地 0.1272 公顷），调整地块位于堤

村乡刘家庄村，管制分区由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TR3：面积 0.0921 公顷（园地 0.0921 公顷），调整地块位于堤

村乡刘家庄村，管制分区由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TR4：面积 0.3581 公顷（园地 0.3581 公顷），调整地块位于堤

村乡刘家庄村，管制分区由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TR5：面积 0.1078 公顷（园地 0.0606 公顷，林地 0.0374 公顷，

农村道路 0.0098 公顷），调整地块位于堤村乡贾庄村和刘家庄村，

管制分区由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TR6：面积 0.0176 公顷（园地 0.0176 公顷），调整地块位于堤

村乡刘家庄村，管制分区由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TR7：面积 0.0919 公顷（园地 0.0919 公顷），调整地块位于堤

村乡刘家庄村，管制分区由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2、调入原因

（1）园区发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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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1 原因：位于河北巨鹿经济开发区，用于园区产业发展的建设，

选址符合《巨鹿县城乡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2）农业科技研发项目用地

TR2-TR7 共计 6 个地块，位于堤村乡贾庄村、刘家庄村，拟用于

富硒农产品研发和培育中心的建设，选址符合《巨鹿县堤村乡城乡总

体规划（2016-2030 年）》。

3、选址占用限制建设区的原因

本次规划修改有 6 个调入地块选址不可避免的占用了限制建设

区，具体情况如下：

TR2-TR7 原因：位于堤村乡贾庄村、刘家庄村，拟用于富硒农产

品研发和培育中心的建设。依托省重点项目河北巨鹿泰然现代农业科

技先行示范园，坚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以生

态农业驱动+多产业集聚模式,完善现代农业生态循环体系的构建，立

足资源特色和产业基础,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产出高效、

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方向,开展生物高科

技与农业、现代农业与传统农户经营相结合之路的有益探索,实现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调入地块临近金银花、枸杞、红杏等特色

农产品主产地，选址周边农业发展已成集聚规模，根据农产品种植结

构的空间布局，合理确定特色农产品的研发、培育中心用地。

TR2地块位于红杏种植实验区，用于红杏新品种培育中心的建设。

TR3地块位于金银花种植实验区，用于金银花新品种培育中心的建设。

TR4地块位于枸杞种植实验区，用于枸杞新品种培育中心的建设。T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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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6 地块在现有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用于富硒农产品研发中心的

扩建。TR7 地块在现有建设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用于富硒农产品粗加

工车间的扩建。选址符合《巨鹿县堤村乡城乡总体规划（2016-2030

年）》。

（三）重点建设项目修改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新增 1个重点建设项目，为“巨鹿县农村生活水源

江水置换水厂扩建工程”。由于巨鹿县长期使用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

导致地下水超采使得当地地下水水位逐年下降，并造成了地面沉降等

不良地质现象。为保护地下水源，应充分利用南水北调水资源，进行

农村供水置换工程建设，拟从巨鹿县南水北调地表水厂向巨鹿县 41

个供水站输送南水北调引江水，提升 36.90 万农村人口饮用水问题。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布局图已标注重点建设项目符号，本次规划修改在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中增加项目名称。

（四）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调出地块 1 个，总面积 2.4276 公顷；调入地块 7

个，总面积 2.4276 公顷，已全部纳入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调

入、调出地块不占生态保护红线、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不涉及城镇开

发边界的调整，规划修改内容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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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一）规划修改对规划目标影响的分析

1、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分析

规划修改后，全县耕地保护面积为 41286.3149 公顷，上级下达

巨鹿县耕地保有量 40984.3333 公顷，规划修改后全县耕地面积大于

上级下达耕地保有量。

本次规划修改调入地块涉及耕地面积为 0.3909 公顷，平均利用

等别为 12等；调出地块可恢复耕地面积为 2.1848 公顷（为已列入整

治规划中的采矿用地复垦项目），平均利用等别为 12 等。经计算，

本次规划调整地块耕地质量等别情况见下表：

表 6-1 调整地块耕地质量等别情况表
单位：公顷

12 等 平均质量等别

调入地块 0.3909 12

调出地块 2.1848 12

参照拟复垦地块周边现有耕地等别，预测调出地块复垦后耕地质

量等别，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6-2 复垦村庄可恢复耕地质量等别情况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可恢复耕地面积 耕地质量等别

TC1 2.1848 12

《巨鹿县土地整治规划（2011-2020 年）》中宜耕未利用地可补

充耕地 2581.5400 公顷，已补充耕地 1106.7300 公顷，剩余还可补充

耕地 1474.8100 公顷。根据巨鹿县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成果和巨鹿县最

新耕地质量等别更新调查成果，预计可补充 8等及以上耕地148.0900

公顷。巨鹿县人民政府已加强对土地整治项目的管理，加大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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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补充耕地的数量和质量有保障。

本次规划修改未涉及基本农田，基本农田数量未发生变化。

2、建设用地总规模分析

本次巨鹿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严格按照控制新增建设用地

规模和建设用地总规模的要求，对巨鹿县的建设用地布局进行了适当

的修改。根据规划修改方案，共调出 1 个块，总面积 2.4276 公顷；

调入 7 个块，总面积 2.4276 公顷。规划修改后，建设用地总规模不

变。

（二）规划修改对土地利用布局变化影响的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对全县建设用地、农用地布局进行了局部修改。在

分析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当前产业发展，紧紧围绕从实

际出发的原则做出了适当修改。规划修改后，为城区及园区扩展提供

新的发展空间，使土地发挥最大产出效益，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巨鹿县

二、三产业的产出，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规划修改后农用地总面积不变；建设用地总面积不变；未利用地

总面积不变，全县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细微，不会影响规划的实施，对

全县土地利用结构不会造成影响。

（三）规划修改对环境影响的分析

按照保护优先、保障发展的原则，对全县的建设用地布局进行了

调整。本次规划不影响高标准农田建设，未出现压覆矿产资源情况，

不涉及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及生态脆弱区。因此，规划修改不会对巨鹿

县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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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规划修改对巨鹿县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

按照保近期、保急需的原则，将已列入《巨鹿县土地整治规划

（2011-2020 年）》中拟复垦的采矿用地作为调出地块，调整到中心

城区、园区、特色农业发展的重点建设区域。规划修改，可保障巨鹿

县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进行；可保障全县特色农业发展壮大；可改善

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五）规划修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的分析

本次规划修改将已列入土地整治规划的废弃采矿用地作为调出

地块，将其重新布局，盘活存量，优化了土地利用布局结构。将一块

建设用地布局到工业园区，引导工业向园区集中；县域南部落实了六

块建设用地规模用于富硒农产品研发和培育中心的建设，立足资源特

色和产业基础,发展金银花、枸杞、红杏等特色农业产业。本次规划

修改调入地块布局集中、用地集约，符合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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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

1、规划修改方案充分衔接巨鹿县城乡总体规划、村镇规划，并

与产业发展规划相协调，调入地块主要涉及民生、园区产业等用地，

符合现阶段巨鹿县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2、规划修改使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调整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规划建设的高度统一，有利于促进巨鹿县经济发展，具有良好的

经济效益。

3、规划修改后，巨鹿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县域水务、环保等

相关规划衔接更为紧密，具备良好的可操作性。

4、规划修改方案能够保证修改后巨鹿县耕地面积高于上级下达

巨鹿县耕地保有量指标，基本农田保持不变。因此，规划修改方案符

合控制指标要求。

5、规划修改以合理布局、优化用地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

依据，将产业用地集中布局到工业园区，坚持集中、集聚、集约原则，

优化产业用地布局，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和空间整合，引导其向集约化

方向发展，使全县土地利用结构更加合理，以实现土地集约利用。

综上，此次规划修改符合国家、河北省关于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修改工作的相关要求。通过对建设用地布局的调整，使巨鹿县土地

利用更趋集约，更加符合巨鹿县经济发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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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规划实施的保障措施

1、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规划修改方案编制完成后必须逐级报经原规划批准机关批准后，

方可申请农用地转用计划，并依法办理有关报批手续，手续完备后才

能使用土地。

2、建立目标考核体制

规划修改方案一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即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

各级政府部门应将规划修改方案中的各项主要指标的实施情况纳入

考核体系当中，各相关部门应对规划修改的实施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适

时的检查。

3、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增强民众对科学用地、节约

用地、保护土地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提高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

识。同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过程中应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4、坚持节约集约用地制度

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为

落实节约集约制度，应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科学确定各类建设用

地总量，落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布局、结构和

时序安排；实行以人均建设用地为基本标准的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控

制，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从严控制规划期

内城镇工矿用地；实行农村建设用地规模控制，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

率，确保农村现有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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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表 1-1 规划修改方案调出规模地块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所在位置 地块面积
地块现状地类面积

修改前规划用途 修改后管制分区 耕地质量等别 备注
农用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TC1 官亭镇樊家庄村、台头村 2.4276 2.4276 采矿用地 限制建设区 12

总计 巨鹿县 2.4276 2.4276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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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规划修改方案调入规模地块表

单位：公顷

地块编号 所在位置 地块面积
地块现状地类面积

修改后规划用途 修改前管制分区
耕地

质量等别
备注

农用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TR1 巨鹿镇西徐庄村、王虎寨镇后塔寺村 1.6329 0.4241 0.3909 1.2088 城镇用地 有条件建设区 12

TR2 堤村乡刘家庄村 0.1272 0.1272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R3 堤村乡刘家庄村 0.0921 0.0921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R4 堤村乡刘家庄村 0.3581 0.3581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R5 堤村乡贾庄村、刘家庄村 0.1078 0.1078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R6 堤村乡刘家庄村 0.0176 0.0176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TR7 堤村乡刘家庄村 0.0919 0.0919 其他独立建设用地 限制建设区

总计 巨鹿县 2.4276 1.2188 0.3909 1.2088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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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地 类

规划基期 规划修改前 2020 年 规划修改后 2020 年
修改后减修改前

面积面积
占总面积

（%）
面积

占总面积

（%）
面积

占总面积

（%）

农
用
地

农用地合计 51539.6700 81.74 51180.4888 81.08 51180.4888 81.08 0.0000

耕地 42115.4800 66.72 41284.1301 65.40 41286.3149 65.41 2.1848

园地 5572.7500 8.83 5868.6298 9.30 5866.3565 9.29 -2.2733

林地 812.9900 1.29 983.2688 1.56 983.1145 1.56 -0.1543

牧草地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0.00 0.0000

其他农用地 3092.4500 4.90 3044.4601 4.82 3044.7029 4.82 0.2428

建
设
用
地

建设用地合计 7941.6800 12.58 8727.6888 13.83 8727.6888 13.83 0.0000

城乡建设用地 7113.7300 11.27 7604.6667 12.05 7604.6667 12.05 0.0000

城镇工矿用地 1326.4700 2.10 2748.6472 4.35 2748.6472 4.35 0.0000

农村居民点用地 5787.2600 9.17 4856.0195 7.69 4856.0195 7.69 0.0000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827.9500 1.31 1123.0121 1.78 1123.0121 1.78 0.0000

其
他
土
地

其他土地合计 3588.4000 5.68 3215.5724 5.09 3215.5724 5.09 0.0000

水域 1145.9400 1.82 1157.4836 1.83 1157.4836 1.83 0.0000

自然保留地 2442.4600 3.87 2058.0888 3.26 2058.0888 3.26 0.0000

总面积 63123.7500 100.00 63123.7500 100.00 63123.7500 100.0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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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规划控制指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 标
规划修改前 2020 年目标 规划修改后2020年目标 修改后-修改前

总量指标

耕地保有量 40984.3333 40984.3333 0.00

基本农田面积 35948.6667 35948.6667 0.00

园地面积 6053.9300 6053.9300 0.00

林地面积 1007.0600 1007.0600 0.00

牧草地面积 0.0000 0.0000 0.00

建设用地总规模 8756.4667 8756.4667 0.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7633.2567 7633.2567 0.0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2486.1167 2486.1167 0.0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1123.2400 1123.2400 0.00

增量指标

新增建设用地总量 819.7367 819.7367 0.00

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

规模

708.1767 708.1767 0.00

新增建设占用耕地规模 512.6067 512.6067 0.00

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指标 515.7400 515.7400 0.00

国家整理复垦开发重大工程补充耕地规模 0.0000 0.0000 0.00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84.0000 84.0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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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分区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空间管制分区

修改前面积 修改后面积
修改后-修改前

面积 比例

允许建设区 7604.6667 7604.6667 0.0000 100.00

有条件建设区 1172.6492 1171.0163 -1.6329 99.86

限制建设区 54346.4341 54348.0670 1.6329 100.01

禁止建设区 0.0000 0.0000 0.0000 0.00

合计 63123.7500 63123.7500 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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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重点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表

单位：公顷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一、公路

项目

1 邢衡高速 222.67 西郭城镇、小吕寨镇、巨鹿镇、阎疃镇、苏营乡 已实施

2 邢衡高速引线 33.22 小吕寨镇、王虎寨镇、巨鹿镇、堤村乡 已实施

3 邢徳新线 25.33 小吕寨镇、巨鹿镇、张王疃乡 已实施

4 S233 省道安新线新河至南郝线段 40.00 苏营乡 已实施

5 阎桥至河古庙 张王疃乡

6 阎桥至广宗红庙 阎疃镇

7 国道 G230 巨鹿段 苏营乡、官亭镇、巨鹿镇、堤村乡

8 宁常高速

9 省道 341 观寨乡、官亭镇、苏营乡

10
S342 建国至昔阳公路（原县道杨官线）巨鹿县城至巨鹿任

县界段
48 张王疃乡、巨鹿镇、王虎寨镇

11 省道 S338 邢徳线改建 阎疃镇、张王疃乡、巨鹿镇、小吕寨镇、西郭城镇

12 邢徳线改线支线 西郭城镇、小吕寨镇、王虎寨镇

13 省道 SLD6 南延 小吕寨镇、西郭城镇

14 省道定魏线升级 官亭镇

15 县道孙东线 巨鹿镇、观寨乡、阎疃镇、张王疃乡、小吕寨镇

16 县道老漳河西岸大坝 官亭镇、苏营乡、阎疃镇、张王疃乡

17 观吕线升级改造 观寨乡、小吕寨镇、王虎寨镇

18 县道前路寨至塔堤村 王虎寨镇、堤村乡

19 县道神无线 苏营乡、阎疃镇、张王疃乡

20 县道东闫庄至前路寨 西郭城镇、王虎寨镇

21 乡道西召屯至贾庄 堤村乡

22 乡道邢徳线至南哈口 观寨乡、小吕寨镇

23 乡道吉陈庄至宋庄 苏营乡、阎疃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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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一、公路

项目

24 乡道邢徳线至孙河镇 阎疃镇

25 乡道定魏线至北官亭 西郭城镇、王虎寨镇

26 乡道沙井至刘庄 观寨乡

27 乡道邢徳线至杨寨 小吕寨镇、王虎寨镇

28 乡道定魏线至南原庄 堤村乡、王虎寨镇

29 乡道杨官线至广宗西板台 张王疃乡

30 乡道苏凌线 官亭镇、苏营乡

31 城区路网

32 杨官线至西坚台 巨鹿镇、王虎寨镇

33 杨官线至北盐池 王虎寨镇、西郭城镇

34 邢德线至柴城 闫疃镇

35 南花窝至县城 张王疃乡、巨鹿镇

36 团城至孟家庄 苏营乡、闫疃镇

37 小吕寨至韩寨 小吕寨镇、西郭城镇

38 县城至后董营 官亭镇、观寨乡、巨鹿镇

二、铁路

项目
1 邯黄铁路 16.56 阎疃镇、张王疃乡 已实施

三、水利

设施项目

1 南水北调配套工程 堤村乡、巨鹿镇 已实施

2 引黄入冀补淀工程 西郭城镇、官亭镇、苏营乡、阎疃镇、张王疃乡 已实施

3 农村联村供水站
巨鹿镇、西郭城镇、小吕寨镇、堤村乡、苏营乡、

张王疃乡

27 个

4 大陆泽宁晋泊蓄滞洪区安全建设项目 小吕寨镇、巨鹿镇、阎疃镇、张王疃乡

5 巨鹿县农村生活水源江水置换水厂扩建工程 3.33 新增

四、电力

能源项目

1 纪寨 35KV 变电站 0.20 堤村乡 已实施

2 刘庄 110kV 变电站 0.75 小吕寨镇 已实施

3 观寨 35KV 变电站 观寨乡

4 辛庄 35KV 变电站 巨鹿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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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面积 建设地点 备注

四、电力

能源项目

5 宋庄 35KV 变电站 王虎寨镇

6 阎疃 110KV 变电站 阎疃镇

7 刘吕线 巨鹿镇

8 刘韩线 巨鹿镇

9 刘王线 巨鹿镇

10 刘工线 巨鹿镇

11 贾纪 35KV 线路 堤村乡

12 纪寨-贾庄 T 接线 堤村乡

13 辛巨线 巨鹿镇

14 辛凌线 巨鹿镇、官亭镇

15 凌观线 观寨乡

16 宋庄-贾庄 T 接线 王虎寨镇、堤村乡

17 祁南 110KV 变电站 0.31 西郭城镇

18 风电场项目（150 兆瓦）

19 巨鹿北 220KV 变电站

20 巨鹿 100MW 风电项目

21 河北巨鹿漳河 50 兆瓦风电场项目

22 巨鹿老漳河 100 兆瓦风电场项目

23 巨鹿小吕寨风力发电场项目

注: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原规划、屡次规划修改和本次调整完善增加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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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修改编制机构及人员情况

参与单位：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邢台金地资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领导小组：

组 长：左红建（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副组长：范鸿儒（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

组 员：薄广涛（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科长）

杜鹏骞（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科员）

张凤友（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科员）

杨肖娜（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科员）

韩肖东（巨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科科员）

编制小组：

组 长：侯桂峰（邢台金地资源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副组长：马建印、杨 宁

组 员：刘文慧、丁蓓蓓、张乐乐、赵 佳、冯淑静、王向宇、马晓辉、

蒋世涛、申云姣、李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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